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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的

補充函件協議

配售代理

建泉融資有限公司

茲提述樂氏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分別為 2022年 6月 15日及 2022

年 7月 5日內容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最多 80,000,000股配售股份的公告（「該等公

告」）。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補充函件協議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 2022年 7月 5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已訂立補充函

件協議（「補充函件協議」），據此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同意調整及修訂配售價至 0.185

港元（不包括可能應付的任何經紀佣金、證監會交易徵費及聯交所交易費）（「新配

售價」）。新配售價較：

(i) 股份於2022年 7月 5日（即補充函件協議日期）在聯交所所報的收市價每股0.231

港元折讓約19.91%；及

(ii) 股份於緊接補充函件協議日期前最後五個連續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平均收市

價0.208港元折讓約11.06%。

新配售價淨額（經扣除配售事項的配售佣金、成本及開支後）約為每股配售股份

0.17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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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配售價乃由本公司與配售代理經考慮股份近期市價及當前市況等因素後按公平

原則磋商釐定。董事認為，新配售價及補充函件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

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所得款項用途

於完成後，基於新配售價，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總額合共預期將約為 14.8百萬港

元。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有關配售事項的配售佣金及其他相關開支

（包括（其中包括）專業費用）後）估計約為 14.0百萬港元，相當於每股配售股份的

淨發行價約為 0.175港元。本公司擬將配售事項的全部所得款項淨額約 14.0百萬港

元用作發展中醫藥業務。

補充函件協議項下修訂的影響

除配售協議項項下配售價的上述變動外，配售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包括延長最

後截止日期的延期函件）將維持不變，而配售協議（經延期函件及補充函件協議修

訂及補充）仍然具有十足效力及效用。因此，除本公告所訂明就配售事項的安排

所作變動外，配售事項並無進一步變動。

由於完成須待配售協議（經延期函件及補充函件協議修訂及補充）所載的先決條件

獲達成後，方可作實，故配售事項未必會進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

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樂氏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樂康

香港，2022年7月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樂康先生、黎嘉浩先生、黎嘉力先生及

宋瑞鵬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邵偉先生、羅祖坤先生、余俊文先生及劉

偉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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